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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广东美电贝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

了包括《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广东美电贝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变更业绩

承诺的议案》在内的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及文件，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后，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此次股权转让一方面可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公司后续将

以控股公司深圳市信义科技有限公司为产业平台布局智能安防业务，战略性退出

广东美电贝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来看可避免同业竞争，且不会对公司

在安防板块的布局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未完成转让的剩余股份公司仍保留业绩

承诺条款及追究业绩不达标的权利，可有效保障广大股东的利益。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对上述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本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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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广东美

电贝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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